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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綜 援 ） 計 劃 下 有 關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安 排 的 檢 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有關豁免

計算入息安排的檢討結果。  

 

 

背景  

 

豁免計算入息的目的  

 

2 .  豁免計算入息是指在評估受助人應得的綜援金額時，無須在援助金

額中扣減的工作入息。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是讓工作的綜援受助人在經濟

上能較完全倚賴福利的受助人為佳，以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受助人求職和持

續就業。  

 

在二零零三年修改豁免計算入息安排  

 

3 .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們把每月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由 1 ,805 元提高

至 2 ,500 元，而其中的“無須扣減”限額也由 451 元提高至 600 元，並同

時規定領取綜援少於三個月的個案的受助人不獲豁免計算入息。這些新安



排有推行時限，須於三年後作出檢討。我們已完成檢討，並於下文闡述檢

討結果。  

 

現行安排  

 

4 .  豁免計算入息的現行安排如下︰  

 

( a )  現時，綜援受助人每月的入息，部分可獲豁免計算，最高豁免

計算金額為 2 ,500 元。受助人每月入息的首 600 元（“無須扣

減”限額）及餘下的每月入息的一半會獲豁免計算，最高金額

為 2 ,500 元：  

 

入息  豁免計算方法  最高豁免計算  

金額  

首 600 元  全數豁免  600 元  

其後 3 ,800 元  半數豁免  1 , 900 元  

4 , 400 元或以上  豁免首 600 元的全部及

其後 3 ,800 元的一半  

2 , 500 元  

 

( b )  在綜援網不少於三個月的各類別綜援個案，均可享有豁免計算

入息安排。  

 

( c )  受助人從新工作賺取的首月入息，可獲全數豁免計算，但受助

人必須在過去兩年內未獲此項豁免。這項規定旨在增加失業綜

援受助人求職的意欲。  

 

 



檢 討 結 果  

 

5 .  本年 2 月 28 日，財政司司長於 2 0 0 7 - 0 8 年的預算案演辭中宣佈有關

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政府當局將會：  

 

( a )  把首 600 元「無須扣減」的限額調高至 800 元；  

 

( b )  把領取綜援不少於三個月才可享有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放寬至

不少於兩個月。  

 

至於其他有關豁免計算入息安排的提議，我們有以下建議：  

 

( c )  維持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的水平；以及  

 

( d )  豁免計算入息依舊不設時限。  

 

相關考慮因素  

 

6 .  綜援計劃的豁免計算入息安排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一方面豁免

計算入息安排看來可為綜援受助人提供更大的經濟誘因，鼓勵他們求職及

持續就業；但另一方面，豁免計算入息安排愈是寬鬆，便可能會讓更多人

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及延遲他們脫離綜援網。  

 

7 .  近年，綜援受助人獲豁免計算入息的總額大增，這是因當局就豁免

計算入息安排作出多項改善及涉及有就業能力並享有豁免計算入息的成人

綜援個案數目持續增加所致。豁免總額由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的 2 .989 億

元（相等於綜援開支總額的 2 .1%）升至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 8 . 3 0 7

億 元 （ 相 等 於 綜 援 開 支 總 額 的 4 .7%） ， 共 增 加 了 5 .318 億 元 （ 或

178%），而同期的綜援開支總額則增加了 23 .3%。  

 



建議  

 

8 .  我們探討了一些可行的方案，並建議採用下列方案以改善豁免計算

入息安排。  

 

( a )  把“無須扣減”限額由 600 元增至 800 元  

 

 9 .  上 一 次 增 加 “ 無 須 扣 減 ” 限 額 是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實 行 。 當 時 由

451 元增至 600 元，增幅為 33%。有建議認為應上調“無須扣減”限額，

讓從事兼職或散工而相對收入較低的人士保留較多入息。我們建議把限額

由 600 元適度上調至 800 元。自二零零六年四月推出欣曉計劃 1以來，預

計會有更多單親家長和兒童照顧者尋找兼職工作。考慮到受助人上班用膳

的費用及其他與就業有關的開支，例如添置衣服及交通費，我們相信適度

增加“無須扣減”限額 200 元，應可提供更大誘因，鼓勵綜援受助人如別

無其他選擇，也可從事兼職或散工。兼職或臨時工實有助福利受助人與勞

工市場保持接觸，讓他們有更多機會提升就業能力，找到全職工作。我們

希望通過培養綜援受助人的工作習慣，最終能協助他們自力更生，脫離綜

援網。  

 

(b )  把“首三個月不獲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放寬至兩個月  

 

10 .  二零零三年修改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時，我們規定領取綜援少於三

個月的受助人不獲豁免計算入息（“首三 個月不獲豁免計算入息”的規

定），防止那些有足夠能力應付基本需要的人士加入福利制度。我們現建

議把規定放寬至“兩個月”，以鼓勵現正領取綜 援的受助人早點尋找工

作。  

                                                 

1  在 欣 曉 計 劃 下 ， 凡最年幼子女為 12 至 14 歲 的 綜 援 單親 家長和兒童照顧者，必須

尋找兼職工作（指每月不少於 32 小 時 的 有 薪 工作 )。  



  

( c )  維持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的水平  

 

11 .  自二零零三年六月起，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由 1 ,805 元增至 2 ,500 元。

我們認為並無理據支持進一步提高每月最高豁免計算金額。截至二零零六

年三月底，只有 1 4  1 1 4 名或 52%有就業能力的受薪受助人可享有每月最

高豁免計算金額。故此我們沒有證據顯示需要調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以應

付未能滿足的需求。  

 

12 .  有見及此，我們不建議提高最高豁免計算金額。  

 

( d )  豁免計算入息依舊不設時限  

 

13 .  有建議認為可在某個時限內向綜援受助人提供較高的每月豁免計算

入息金額，每月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的水平會隨時間逐步降低，並在一段時

間後撤銷。我們認為現階段不宜訂定豁免計算入息時限。在運作方面，擬

議安排將難以執行。當局需建立一套電腦系統，計算個別綜援受助人獲得

豁免計算入息的月數，並根據受助人入息 和“豁免計算入息時標”的情

況，計算其可享有的豁免計算金額。這個安排會增加綜援的行政成本。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4 .  我們整個建議將涉及的經常性財政影響約為 3 千萬元。如建議獲批

准，預計 19  800 名受助人受惠於建議安排。我們將於四月向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 (財委會 )提交文件，要求批撥款以實施建議的措施。  

 

 



諮 詢  

 

15 .  我們已就第五段的檢討結果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

員會並於 2007 年 1  月 8 日諮詢扶貧委員會。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扶貧

委員會均支持方案。  

 

 

徵 求 意 見  

 

16 .  請委員備悉檢討結果及提出意見。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社 會 福 利 署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